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从检 16 年， 先后在公

诉、 未成年人检察、 民事行

政检察等部门工作， 每一次

“跨界” 都成为她的宝贵历

练。

如今， 身为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

任的龙潭， 既是履职经历横

跨 “四大检察” 的 “全才”，

也是深耕精研、 厚积薄发的

民事检察 “专才”。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

优秀志愿者， 今年 6 月， 龙

潭又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斩

获 “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民

事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称号

……保持着公诉人 “快人快

语” 习惯的龙潭说， 她将重

新出发，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

如果说监督是民事检察中“刚” 的一面，

那支持起诉更多体现的是“柔情”。

所谓支持起诉， 指的是检察机关对损害国

家、 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在受害者

诉讼能力弱、 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

下， 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

院起诉。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新修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正式施行， 其中规

定， 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受侵害的妇女向人民法

院起诉。

“我们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起诉， 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障你们母女不受侵害。

放心， 我们会帮到底。” 今年 1 月， 静安区检

察院从区妇联得知， 有一位冯女士长期遭遇家

暴。 龙潭主动联系家暴受害者冯女士， 询问相

关情况后决定以支持起诉的方式， 帮助冯女士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龙潭协助冯女士向静安区法律援助中心提

出申请， 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妇女权益保障方

面的专业律师， 指导她完成相关申请手续。

1 月 18 日， 该案在冯女士所在的社区法

庭开庭， 街道居委会干部和属地派出所民警旁

听庭审。 最终， 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 当庭

裁定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悉， 这是静安区检察院首次探索支持当

事人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拓展了支持

起诉制度的实践领域。

近年来， 龙潭指导办理涉农民工、 残疾

人、 家庭暴力受害人等弱势民事主体支持起诉

案件数十起， 起草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民事检

察和解工作规定》， 规范民事和解流程。 同时，

龙潭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运用释法

说理、 公开听证、 促成和解等多种方式用心用

情纾解矛盾，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支持被家暴女性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败诉后，检察官帮助他完成“翻盘”

和最近几年刚刚确立的公益诉讼不同， 民

事、 行政检察其实是检察机关的传统职能， 但

长期以来知晓度较低。 事实上， 很多当事人即

使听说过这项职能， 也不清楚具体内容， 有的

跑到检察院后才被告知不属于受理范围。

“其实， 民事检察主要就两大块内容： 监

督和支持起诉。” 龙潭介绍， 其中， 监督包括

对民事生效裁判、 调解书的监督， 对审判程序

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 对法院执行活动

的监督和对民事虚假诉讼的监督等。

由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裁判的监督往往要等

到穷尽一审、 二审、 申请再审等救济手段之后

才能启动， 所以当龙潭面对当事人时， 往往被

视作最后的希望。

“这既是动力， 也是压力。” 在龙潭看来，

民事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贴近民众、 服务民生

的重要窗口。

有一起监督案件让龙潭印象很深。

2021 年，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申请监督

案件当事人王先生找到了龙潭： “有人冒充我

身份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我莫名其妙败诉变

成了被执行人， 还被扣划了 400余元诉讼费。”

王先生称， 自己曾丢失过身份证， 随后被

人冒用身份与他人签订了一份租房合同， 因为

不支付租金而被起诉至法院。 王先生本以为这

事只是误会， 不料房东却坚称他就是那个签合

同的房客。

仔细审查卷宗后， 龙潭敏锐地发现了疑

点： 单从证据上看， 法院判决完全没有问题。

但王先生收入不菲， 在松江有稳定住所， 平时

在闵行上班， 为什么要跑到静安租间老公房？

当初签订租赁合同的会不会另有其人？

为此，龙潭采用“类庭审化”的公开听证方

式审查案件。在听证过程中，龙潭捕捉到一个细

节：房东陈某对关键问题含糊其词、避重就轻。

龙潭及时启动了调查核实程序， 在相关金

融机构的协助下， 找到了真正的租客杨某。 这

时， 房东终于道出了真相。 原来， 房东害怕找

不到原来那位租客， 使自己蒙受损失， 这才一

口咬定就是王先生租的房。

最终， 涉案三方在检察机关签订和解协议

并即时履行， 杨某、 陈某当面向王某表示歉

意， 案件纠纷得以全部化解。

事后， 房东还送来了锦旗， 向检察机关表

示感谢。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毕迎春

近年来， 手机租赁平台在互联网升温，

消费者可以按照喜好租赁不同款型手机并缓

解短期购机的资金压力， 这一“实惠” 竟也

让不法分子觊觎。 近期， 奉贤公安分局经侦

支队就破获一起利用租赁平台实施合同诈骗

案件， 涉案金额 850 余万元， 抓获郑某等三

名犯罪嫌疑人。

老客户预约“大订单”

2022 年 6 月起， 在网上经营手机租赁平

台的庄先生多次收到同一客户的小额手机租

赁订单。 租赁者郑某自称是一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股东， 其公司专业从事手机测试业

务。 每一次郑某都选择平台推出的“租满即

送” 活动， 与庄先生签订租赁合同分期支付

租赁款项。 在不到三个月内租赁手机 300 多

部， 总价超过 300 万元， 郑某都按照合同约

定时间支付了月租金。

经过多次线上合作往来， 郑某开始与庄

先生通过电话、 微信联系。 过程中， 郑某向

庄先生透露， 自己的公司即将有一个手机测

试“大项目” 的投标工作， 中标后需要更大

量的手机用于测试， 并邀请庄先生到位于嘉

定区的办公点参观。 庄先生见郑某是个潜在

大客户， 且诚意十足， 便答应了郑某的邀请，

与他线下会面。

会面当天， 郑某安排了豪华车辆接庄先

生前往办公点。 车上， 郑某还向庄先生介绍

了自己的老板郭某。 经二人介绍， 他们的公

司注册于奉贤区， 且在奉贤也有测试机房，

因拓展业务， 在嘉定区新租了这处办公点，

后续会从奉贤的测试机房调员工来开展手机

测试业务。

万事俱备请君入“坑”

没过几天， 郑某通过微信给庄先生发了

一张名为安徽某垚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

的手机测试服务合同， 标的价值 500 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证明郑某所在公司已中标， 郑某

还将一张显示首付款 50万元的转账记录图发

给庄先生， 表示万事俱备， 只欠手机。

有了之前的线下参观和接待， 庄先生对

郑某充分信任， 2022 年 9 月底， 郑某和庄先

生签订了一次性签了八份分期付款采购合同，

共 523台手机， 金额 520余万元。

然而， 仅过了一个多月， 郑某开始不付

分期款了。 庄先生多次催讨无果， 便对郑某

公司业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经过仔细核

查郑某发来的转账记录和合同， 发现合同上

的“安徽某垚商贸有限公司” 已经注销， 且

银行账号也有问题， 因此于 2023 年 1 月向警

方报案。

真相被揭开 “富商”人设崩塌

接案调查后， 民警从资金、 人员、 物流

等多角度分析， 又发现了诸多疑点。 今年 6

月， 奉贤警方先后抓获涉案嫌疑人郑某、 郭

某和林某。 在民警的审讯之下， 犯罪嫌疑人

精心设计的骗局被揭开。

因爱慕虚荣， 郑某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

的习惯。 在社交平台把自己包装成“有钱

人”， 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 并用借来的豪车

拍照“炫富”。 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 他便与

郭某合谋共同成立了上海某帆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以支付手机首付款后立即低价转卖套

现的模式骗取财物。

利益熏心的郑某在几次成功的尝试后，

已不能满足线上一次次租赁订单小额套现，

就与郭某专门在嘉定区一商务楼租了一间办

公室， 造成实力雄厚的假象， 博取庄先生的

信任。 又伪造安徽某垚商贸有限公司手机测

试服务合同并虚构转账 50 万元的银行流水。

最终在二人的精心包装与引诱下， 庄先生一

步步跌入了诈骗陷阱。

得手后， 郑某等人将“薅” 来的手机以

低于市价 100 或 200 元的价格卖给通过某二

手买卖平台结识的林某， 所得钱款用于归还

郑某与郭某的前期欠款与日常挥霍。

目前， 犯罪嫌疑人郑某、 郭某、 林某等

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及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示：

郑某等人伪造合同 “薅手机” 的违法行

为正如前两年 “撸卡贷” 中借贷养贷行为的

衍生版，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为赚取

不法收入， 自作聪明终究得不偿失。 在网络

借贷行为盛行的当下， 承借双方都有不同的

风险存在， 广大群众在交易前须仔细核实信

息， 谨防被骗。

伪造合同“薅”手机 假富商诈骗850余万元
奉贤警方破获一起利用租赁平台实施合同诈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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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跨界”，是“全才”也是“专才”

!"

除了办案外， 作为部门主任， 这几年， 龙

潭格外重视学习和民事检察“传帮带”。 作为

复旦大学民事诉讼法法学博士和全国民事检察

人才库成员， 她创设“民行小讲堂”， 融合开

展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 带领民事检察办案团

队围绕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等案件， 开展案例教

学、 组织模拟汇报答辩， 以实战实训推动构建

与检察工作现代化相适应的专业化能力体系。

同时， 龙潭还注重发挥高校学者“专业导

师” 和专家咨询作用， 邀请来自复旦、 同济、

华政等高校专家学者开展针对性带教， 为团队

成员在办理疑难复杂案件、 理论研究等方面提

供专业支撑， 助力办案团队专业化建设， 并定

期组织模拟汇报答辩， 锻炼实战能力。

“和全国顶尖的民事检察参赛选手同堂切

磋，倍感压力，但很过瘾。 ”今年 6月，龙潭在紧

张的气氛之下，调整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最终以

全国第一名的成绩斩获“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

民事检察业务竞赛标兵”称号。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龙潭对“检察

为民”的生动诠释，她坚持政治建设与业务建设

融合推进，办案中全面贯彻精准监督理念，用出

色业绩书写“85 后” 民事检察业务标兵风采，

用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检察人的使命担当。

带领团队提升“专业化能力”


